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许可

（共2项）

一、许可名称:渔业捕捞许可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

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但是，批准发放海洋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2．《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申领渔业捕捞许可证。

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3．《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条“国家对捕捞业实施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

4．《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五条“农业部主管全国渔业捕捞许可管理工作。

农业部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分别负责本海区的捕捞许可管理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捕捞许可管理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执法机构：渔业与远洋捕捞科

二、许可名称:水产苗种生产的审批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和支持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培育和推广。水产新品种必须经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推广。

水产苗种的进口、出口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2．《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单位和个人从事水产苗种生产，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产原、良种场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其他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发放权限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3．《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从事生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在收到申请后三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不予许可的，必须书面说明理由。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实行分级分类审批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执法机构：渔业与远洋捕捞科

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强制

（共4项）

一、强制内容：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强制拆解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按照规定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继续作业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强制拆解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二、强制内容：强制拆除非法使用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正在作业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停止作业的，强制拆除非法使用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有关航行、作业和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制造、改造、维修渔业船舶的；

（二）擅自拆除渔业船舶上有关航行、作业和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部件的；

（三）擅自改变渔业船舶的吨位、载重线、主机功率、人员定额和适航区域的。”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三、强制内容：禁止渔业船舶离港，或者责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渔港内的船舶、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者责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五）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认为有其他防害或者可能防害海上交通安全的。”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四、强制内容：对渔港内的船舶、设施采取强制性处置措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渔港内的船舶、设施发生事故，对海上交通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有权对其采取强制性处置措施。”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征收

（共3项）

一、征收内容：海域使用金

征收标准：

《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2007〕10号）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海域使用金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上缴财政。

对渔民使用海域从事养殖活动收取海域使用金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2．《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海域使用金。”

3．《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海域使用金由批准用海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上缴财政，主要用于海域的规划、整治、保护和监督管理。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海域使用金，应当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

海域使用金标准和征收、使用管理，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执法机构：海域与海岛管理科

二、征收内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征收标准：

《广东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渔业资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征收办法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2．《广东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第二条“凡在我省管辖的水域、滩涂采捕天然生长或人工增殖的水生动物或利用天然苗种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包括持有我省和香港、澳门地区双重户籍的流动渔船），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3．《广东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第四条“渔业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机构依照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权限征收。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海区渔政监督机构征收。”

执法机构：渔政渔港监督科
三、征收内容：渔业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征收标准：

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无委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粤价〔1998〕128号）
法律依据：

1．《渔业无线电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根据无线电频谱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所有设置使用渔业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均须按规定缴纳无线电注册登记费、频率占用费和设备检测费。”

2．《渔业无线电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渔业无线电管理收费按照国家计委、财政部颁布的标准执行。”

3．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无委《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费字〔1998〕18）

4．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无委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粤价〔1998〕128号）

5．广东省无委会《关于开展全省渔业无线电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函》（粤无发〔1997〕040号）

6．广东省渔政海监检查总队《关于明确我省渔业无线电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渔海检〔1997〕087号）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检查

（共6项）

一、检查内容：组织对辖区内苗种场的亲本和稚、幼体质量进行检验

法律依据：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质量检验机构对辖区内苗种场的亲本和稚、幼体质量进行检验，检验不合格的，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到期仍不合格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并注销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二、检查内容：农产品地理标志监督管理

法律依据：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监督管理工作，定期对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地域范围、标志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三、检查内容：养殖水产品药物残留的监控
法律依据：

1.《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农业部负责制定全国养殖水产品药物残留监控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养殖水产品药物残留的监控工作。”

2.《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水产养殖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养殖水产品药物残留抽样检测。”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四、检查内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有权查封、扣押。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有权查封、扣押。”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五、检查内容：食用农产品标识监督检查
法律依据：

1.《广东省食用农产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农业、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农产品销售店、建制镇以上农产品集贸市场等场所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反食用农产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行为。”

2. 《广东省水产品标识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渔业及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品批发市场、超市、水产品销售店、建制镇以上水产品集贸市场等场所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反标识管理规定和本细则的行为。”

执法机构：渔政指挥科
六、检查内容：对管辖范围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执法机构：海洋监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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